新北市蘆洲區仁愛國小115學年度上學期課後才藝班申請表
外聘講師履歷表 以下表格內容請勿自行刪減，謝謝配合
	課程名稱
	
	申請單位

或申請人
	

	指導老師

姓名
實際授課老師姓名
	
	性別
	
	照片電子檔

	出生年月日
	   年    月  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	

	聯絡電話
	 公：
	宅：
	手機：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Line ID
	
	電子信箱
薪資條會
寄此信箱
請填授課老師能收到信的信箱
	

	簡歷
實際授課老師的履歷資料，謝謝
	

	備    註
	●活動期間：115年9月14（一）～ 116年1月8日（五）；

115/9/25(五)中秋節放假，115/9/28(一)教師節放假，
115/10/9(五)國慶日補假，115/10/26(一)光復節補假，
115/12/25(五)行憲紀念日放假，116/1/1(五)元旦放假
1.
講師鐘點費每節課（40分鐘）400元。（無助教，請謹慎考慮開班上限人數）

2.
申請時，每門課請檢附講師履歷表、授課內容計畫書及教材費明細表
3.
115學年度上學期課後才藝班申請表請於115/6/28(日)前寄至學務處訓育組楊莉芃老師   email：pengkl103@gmail.com，敬請來電確認。(22838815#822)
4. <材料經費明細表>請勿以一式概括，請清楚列出內容，若無法拆開詳列，請同時呈現所有作品成果照片，需讓家長知道材料費所購買的內容。若只僅列一式，恕不接受開課申請(不另行通知補件)，還請申請單位/老師配合，謝謝。
5.以上的老師資料請填「實際授課教師」資料，勿填代表師資，謝謝。
6.教材費由授課老師開課時候收取，並給予繳費學生收據(需是一式兩聯，老師和學生各留一份)
7.若以往有申請過，還請新開郵件寄送，勿以回覆寄件(怕收信遺漏，謝謝)。
8.郵件主旨請寫：「115上申請表—○○班」，
兩個附件的檔名請寫
(「星期幾-課程名稱-01外聘講師履歷表」
(「星期幾-課程名稱-02授課內容計畫書+材料經費明細表」
例如：04-豐樂探桌遊-01外聘講師履歷表
04-豐樂探桌遊-02授課內容計畫書+材料經費明細表

	借用場地
	□班級教室（依學校安排）□舞蹈教室(地板教室)  □操場

□籃球場  □跆拳道教室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	招生年級
	＿＿    ＿年級(請詳填欲開課年段，例1-3年級、3-6年級等)

	最多報名
人數
	_____人 (未達12人不開班，課程上限20人)
※因避免學生報名後又退出，最低報名人數至少寫14人。但滿12人就開班。

	開課時段
	□週一  □週二  □週三   □週四  □週五 

時間：16:10-17:40  (每節課40分鐘，每日2節課 

	上課次數
	(週一班級：
15次(共30節課)

(週二、三、四班級：17次(共34節課)
(週五班級：13次(共26節課)

	材料費
	每人約　  　元(沒有請填0)

（(請依學生實際使用之材料估算，「材料經費明細表，」請務必說明教材費的用途及材料明細(勿用一式總括代替)； 

(材料費請上課時交給授課老師，老師需提供是一式兩聯，老師和學生各留一份。）


